
基隆市政府「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資訊公開事項 

一、 補助法令依據：基隆市各區公所推動精神倫理建設補助

作業要點。 

二、 補助項目：車資、門票費、住宿費、保險費、膳費、摸

彩品、文宣資料費、場地布置費、搬運費、茶水、飲料、

照相費、講師費與活動相關之雜支等。 

三、 申請期間：會計年度內。 

四、 資格條件：本市各公立機關、學校、里辦公處及本市核

准立案登記滿一年以上非政黨之民間團體。 

五、 審查方式：書面。 

https://www.klzz.klcg.gov.tw/tw/klzz/983-104156.html 

六、 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 

1. 同一受補助對象每一年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二萬元，且

不得重複補助(本市各公立機關、學校、里辦公處不

適用前項年度補助金額之限制)。 

2. 核定補助金額以申請補助計畫總金額百分之七十為

上限。 

七、 全案預算金額概估：新臺幣 200萬元整 

八、 身分關係揭露表(如附件)： 

https://www.klzz.klcg.gov.tw/tw/klzz/983-104156.html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A.事前揭露】：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填寫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行為前，應

主動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表 1： 

參與補助案件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本案補助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 2）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 2） 

   表 2：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關係人 關係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 3條第 1項各款之關係 

□第 1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 2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 3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 4款 

（請填寫

abc 欄位） 

a.請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

者：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

屬。姓名：           

□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親屬稱謂：        (填寫親屬稱

謂例如：兒媳、女婿、兄嫂、弟媳、
連襟、妯娌) 

  姓名：           

c.請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     

□第 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第 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請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

及「負責 

人」蓋章） 

備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機關：基隆市政府(或所屬機關)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B.事後公開】：本表由機關團體填寫 

（於補助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
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機關團體應主動公開事項： 
一、請將本交易或補助案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

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A.事前揭露】一併公開 
 

二、補助行為表 

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補助行為 

補助機關  
補助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補助時間  
補助對象  
補助金額（新台幣）  
補助屬第14條第1項但
書第3款 

□第3款：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法令依據：                     （請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第3款：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

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補助法令依據：                   （請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核定之補助法令主管機關：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之核定文號：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理由：                         

備註： 

主動公開之機關團體： 

主動公開之日期：   年   月   日 


